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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國
除
一
向
積
極
推
動
經
濟
發
展
，
同

時
對
於
社
會
福
利
更
是
重
棍
。
但
是
，
隨
著

社
會
結
構
急
速
變
化
，
解
決
社
會
問
題
的
需

求
日
趨
迫
切
，
社
會
福
利
行
政
已
成
現
代
國

家
建
設
的
重
要
課
題
。
因
此
，
如
何
了
解
工

業
化
社
會
之
福
利
政
策
的
基
本
策
略
與
措
施

，
成
為
探
討
我
國
社
會
福
利
專
業
的
重
要
架

構
。
筆
者
芳
酪
日
本
亞
洲
福
祉
教
育
財
固
之

邀
請
，
赴
日
考
祭
臼
本
福
利
措
施
頗
有
所
感

，
乃
草
撰
本
文
供
各
界
參
考
指
斂
。

日
本
亞
洲
福
祉
教
育
社
團
(
司
已
口
已M
H
l

泣
。
口
明
白
吋
宮
呵
。

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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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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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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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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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
口
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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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
重
說
亞
洲
地
區
社
會
福
利
事
業
的
發
展
，

在
前
(
七
十
〉
年
底
再
度
援
例
函
邀
我
國
政

府
遴
派
社
會
福
利
從
業
人
員
前
往
日
本
參
觀

兒
童
福
利
設
施
，
並
交
換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經

驗
。
筆
者
有
幸
奉
派
參
加
代
表
團
應
邀
訪
問

。
此
次
訪
問
，
由
於
受
到
我
國
亞
東
關
係
協

會
及
財
團
的
鼎
力
協
助
興
熱
心
安
排
，
代
表

團
順
利
按
照
預
定
行
程
在
去
(
七
十
一
)
年

四
月
十
一
日
搭
機
赴
日
，
展
開
為
期
六
天
的

研
習
及
貸
地
參
觀
訪
問
，
然
後
在
四
月
十
八

日
上
午
結
束
訪
問
行
程
，
自
大
阪
搭
機
返
抵

閻
鬥
。
赴
日
期
間
承
蒙
財
團
理
事
長
，
現
為

國
會
議
員
奧
野
誠
亮
先
生
，
及
有
關
單
位
典

人
員
的
熱
烈
款
待
與
妥
善
安
排
，
使
此
次
考

察
工
作
順
利
完
成
，
謹
誌
最
深
的
敬
意
與
謝

意
。

依
按
行
程
安
排
及
訪
問
活
動
，
絃
分
行
程
概
要
、
研
習
項
目
及
機
構
參
觀
等
一
一
一
部
分

，
簡
陳
於
后•• 

、
行
程
概
要

L

七
十
一
年
四
月
十
一
日
下
午
四
時
五
十
五
分
，
搭
乘
日
亞
航
誼
機
飛
抵
東
京
成
田

機
場
，
受
到
財
團
秘
書
長
等
有
關
人
員
的
歡
迎
，
隨
即
轉
搭
汽
車
前
往
東
京
。

。
心
四
月
十
二
日
上
午
九
時
，
驅
車
前
往
我
國
亞
東
關
係
協
會
東
京
辦
事
處
拜
會
，
受

到
林
副
代
表
及
文
化
組
楊
組
長
的
熱
烈
接
待
。
簡
短
寒
喧
與
說
明
代
表
團
考
察
目
的
後
，

隨
即
回
到
旅
館
，
開
始
第
一
次
的
研
習
，
課
程
包
括
:
仙
日
本
歷
史
發
展
及
行
政
概
況
，

叫
日
本
兒
童
福
利
措
施
街
介
。
晚
上
六
時
卅
分
參
加
理
事
長
奧
野
先
生
的
歡
迎
會
，
我
方

除
我
等
五
人
出
席
外
，
尚
有
亞
東
協
會
楊
組
長
，
日
方
有
財
團
的
理
監
事
、
事
務
人
員
及

日
本
交
流
協
會
高
級
人
員
等
氣
氛
極
為
融
洽
，
奧
野
理
事
長
致
詞
時
說
明
此
等
考
察
交
流

的
目
的
，
財
團
的
工
作
目
標
，
強
調
直
洲
國
家
共
同
致
力
於
社
會
福
利
的
重
要
性
，
並
特

別
推
山
中
訴
我
國
在
救
助
中
南
半
島
難
民
芳
面
所
傲
的
努
力
，
盼
草
我
國
能
提
供
經
驗
協
助
財

團
辦
理
難
民
救
助
的
參
考
。
我
代
表
團
團
長
蔣
專
門
委
員
代
表
致
謝
詞
後
交
換
紀
念
品
，

隨
即
進
行
餐
會
，
全
部
歷
時
一
時
卅
分
賓
主
盡
歡
。

在
四
月
十
三
日
赴
「
愛
鄰
會
」
綜
合
性
福
利
機
構
參
觀
。

也
四
月
十
四
日
前
往
設
在
東
京
都
青
梅
市
新
阿
的
「
都
立
誠
明
學
圍
」
參
觀
其
青
少

年
感
化
教
育
。

E

四
月
十
五
日
參
觀
京
都
見
童
之
家
「
積
慶
園
」
'
晚
上
聽
取
大
阪
府
的
老
人
福
利

措
施
報
告
。

t
u
四
月
十
六
日
參
觀
日
本
舊
皇
宮
及
手
工
藝
品
中
心
。

1

四
月
十
七
日
驅
車
前
往
奈
良
，
領
略
日
本
傳
統
文
化
精
髓
。

a

四
月
十
八
日
結
束
訪
問
行
程
，
自
京
都
搭
車
到
大
阪
國
際
機
場
乘
坐
上
午
十
時
的

日
亞
航
班
機
返
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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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
研
習
項
目

L
日
本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聾
兒
童
福
利
措
施
簡
介



仙
日
本
國
內
當
前
的
社
會
生
活
問
題
主
要
有
接
病
、
不
潔
、
貧
困
及
怠
惰
等
四
大

項
，
為
採
取
有
致
的
對
策
，
日
本
積
極
推
動
社
會
保
障
制
度
的
建
立
。
主
要
內
容
為
:
@

生
活
補
助
、
@
社
會
福
利
、
@
社
會
保
險
、
@
公
共
衛
生
及
醫
療
，
@
兒
畫
家
庭
津
貼
。

為
使
上
述
各
項
對
策
付
諸
實
施
，
均
責
由
中
央
及
地
方
政
府
分
別
訂
定
完
整
的
法
規
依
法

執
行
。

開
現
行
臼
本
社
會
保
障
法
規
﹒
﹒
法
律
規
章
是
促
使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化
及
推
行
的
重

要
依
據
。
因
此
，
日
本
在
社
會
安
全
法
規
的
修
訂
芳
面
，
不
遺
餘
力
，
而
有
所
謂
「
社
會

福
祉
六
法
」
問
世
。
目
前
日
本
主
要
的
社
會
安
全
法
現
包
括
下
列
五
大
項

•• 

@
生
活
保
護

，
@
社
會
福
祉
，l
l

見
童
福
祉
、
身
體
障
害
者
福
祉
、
精
神
薄
弱
者
福
祉
、
老
人
福
祉
、

母
子
福
祉
，
@
社
會
保
險
，
@
公
共
醫
療
保
健
，
@
見
童
津
貼
。

倒
在
生
活
保
護
方
面
主
要
是
給
子
貧
困
家
庭
運
用
各
項
抉
助
來
保
障
生
活
，
包
括

生
活
補
助
、
醫
療
椅
助
、
就
業
補
助
、
生
產
(
育
見
)
摘
助
及
喪
祭
抉
助
等
項
目
，
扶
助

程
序
為
收
入
認
定
，
最
低
生
活
費
用
的
計
算
，
並
由
個
案
工
作
員
作
家
庭
訪
問
指
導
，
俟

生
活
恢
復
正
常
時
，
即
停
止
補
助
。

仙
在
社
會
福
利
芳
面
，
主
要
是
兼
顧
預
肪
性
的
積
極
對
策
及
事
後
處
置
的
消
極
對

策
，
而
接
用
「
調
整
對
策
」
，
即
透
過
會
談
、
判
斷
及
處
置
〈
提
供
服
務
)
，
藉
以
解
決

問
題
並
增
進
案
主
預
肪
的
能
力
，
頗
符
合
現
代
社
會
工
作
原
則
。

則
在
見
童
福
利
措
施
方
面
:
日
本
的
兒
童
福
利
對
策
是
以
體
全
有
成
為
目
標
。
。
因

此
，
上
自
中
央
政
府
，
下
至
地
方
各
級
政
府
、
社
團
及
學
校
分
別
著
重
在
「
育
成
環
撞
的

整
備
」
之
上
。
其
中
最
主
要
的
設
施
包
括
見
童
館
、
見
章
中
心
、
見
童
遊
樂
團
及
都
市
計

畫
中
訣
訂
之
兒
童
公
園
、
托
見
所
‘
幼
稚
園
、
幼
兒
民
及
有
聞
發
護
設
施
。
此
外
，
並
鼓

動
志
願
服
務
如
母
親
俱
樂
部
可
見
童
宙
間
成
俱
樂
部
等
均
由
中
央
政
府
補
助
，
以
協
助
見
宜

優
良
生
活
環
壇
的
整
備
。
其
中
托
見
所
是
以
上
午
八
時
至
下
午
五
時
的
日
間
保
有
為
原
則

，
但
為
因
應
愈
來
愈
多
的
父
母
從
事
夜
間
工
作
，
政
府
亦
承
認
夜
問
保
育
(
下
午
一
時
至

九
時
〉
。
目
前
全
國
共
有
二
萬
所
托
見
所
，
經
過
立
案
的
托
見
所
可
獲
得
政
府
按
保
有
見

畫
之
年
齡
及
人
數
之
標
準
給
子
補
助
。
一
般
而
言
，
以
上
各
項
兒
童
保
育
設
施
均
以
十
八

歲
以
下
的
見
童
為
對
象
，
但
對
於
重
喪
心
障
害
、
進
行
性
肌
肉
萎
縮
及
重
度
精
神
薄
弱
者

，
必
要
時
得
延
長
到
成
年
。
由
於
社
會
福
祉
是
全
國
性
措
施
1

對
托
兒
所
之
補
助
費
，
中

央
政
府
負
擔
百
分
之
八
，
地
占
力
負
擔
百
分
之
一
了
與
我
國
全
由
地
芳
負
擔
之
情
形
泡
異
。

關
當
前
日
本
兒
童
福
利
的
難
題
是
見
童
非
行
行
為
增
加
，
虞
犯
青
少
年
(
廿
歲
以

下
者
)
增
加
，
包
括
逃
學
、
離
家
、
遊
蕩
、
不
正
常
男
女
社
交
等
，
其
發
展
趨
勢
包
括

•• 

@
低
年
齡
化
，
@
女
子
非
行
行
為
增
加
、
@
集
體
化
、
@
都
市
發
生
比
率
增
加
、
@
粗
暴

化
、
@
嬉
戲
住
你
竊
、
@
校
內
暴
力
、
@
藥
物
亂
用
等
。
此
等
問
題
臼
本
中
央
政
府
已
責

成
司
法
、
治
安
、
社
會
、
教
育
等
單
位
籌
謀
對
策
。

們
對
於
成
年
之
身
體
障
害
者
的
福
利
措
施
，
係
謀
取
面
談
、
判
定
及
處
置
服
務
的

程
序
，
分
別
質
施
在
宅
服
務
、
設
施
服
務
及
所
得
保
障
等
對
策
。
在
宅
服
務
包
括
醫
療
(
﹒

手
俯
、
復
健
〉
服
務
、
行
動
裝
具
供
給
、
保
護
用
兵
(
如
住
宅
改
造
)
、
保
護
人
之
在
宅

服
務
、
稅
金
減
免
、
交
通
乘
車
優
待
、
日
間
住
臨
學
習
及
復
健
等
項
。
設
施
服
務
方
面
是

成
立
視
力
障
害
中
心
、
聽
力
障
害
中
心
及
重
度
障
害
中
心
，
提
供
綜
合
性
服
務
。
在
所
得

保
障
芳
面
包
括
福
利
年
金
及
津
貼
等
。

剛
在
精
神
薄
弱
者
的
照
顧
方
面
，
其
立
法
對
象
是
十
五
歲
以
上
者
與
兒
童
福
利
法

十
八
歲
至
廿
歲
以
下
重
壘
。
由
於
此
等
患
者
沒
有
種
原
可
能
，
因
此
強
調
生
活
指
導
與
社

會
生
活
的
參
與
@
為
減
少
精
神
薄
弱
者
，
應
以
預
肪
為
重
。
倒
如
嬰
見
出
生
後
郎
子
檢
查

，
和
施
以
I
Q

〈
智
商
〉
、
D
Q
(
發
展
捌
驗
〉
及
E
Q

〈
平
衡
測
驗
)
等
均
可
儘
量
做

到
預
防
。倒

在
老
人
福
利
芳
面
，
由
於
日
本
的
人
口
逐
漸
老
化
(
參
閱
附
表
日
本
國
民
平
均

壽
命
概
況
圖
)
，
預
計
到
西
元
二
。
一0
年
老
年
人
口
與
生
產
人
口
之
比
，
將
自
一
九
八

0
年
的
一
比
八
提
高
到
一
比
三
點
四
，
因
此
，
日
本
各
級
政
府
都
極
重
說
老
人
福
利
。
因

本
次
研
習
另
排
訂
請
大
阪
府
老
人
福
利
謀
人
員
簡
介
老
人
福
利
，
故
接
於
下
一
個
部
分
再

述
。

一 111 一

側
母
子
福
利
的
推
展
，
日
本
鑒
於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後
遺
屬
生
活
問
題
及
目
前
離
婚

可
加
，
且
離
婚
後
子
女
隨
母
生
活
者
居
多
，
故
日
本
積
極
推
動
母
子
一
福
利
立
法
，
提
供
所

得
保
障
、
就
業
貸
款
及
母
子
之
家
等
措
施
或
設
施
，
來
保
障
母
子
家
庭
的
生
活
、
減
少
婦

女
及
青
少
年
問
題
的
發
生
。

叫
日
本
的
社
會
保
險
體
制
有
醫
療
保
健
及
年
金
保
險
二
大
額
。
其
中
醫
療
保
險
有

職
域
(
勞
工
〉
健
康
保
險
及
地
域
(
國
民
〉
健
康
保
險
，
而
健
保
事
業
的
經
營
有
政
府
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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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
及
組
合
(
會
社
)
經
營
體
制
。
在
年
金
保
險
芳
面
則
分
為
老
年
年
金
、
造
族
年
金
、
障

寄
年
金
、
母
子
(
寡
婦
)
年
金
等
，
目
前
由
於
老
年
人
醫
療
增
加
，
已
使
保
險
財
物
負
擔

增
加
，
國
會
正
在
著
手
立
法
老
人
健
康
保
險
。

閻
公
共
保
健
方
面
，
日
本
在
地
芳
各
級
政
府
(
含
市
、
阿
村
)
，
均
設
有
保
健
所

，
一
九
八
一
年
計
有
八
五
五
所
，
醫
護
人
員
計
達
三
五
、
一
八
三
人
，
平
均
一
所
達
四
十

人
以
上
，
主
要
職
責
是
保
健
指
導
及
健
康
撿
查
。

間
兒
童
生
活
津
貼
業
務
係
針
對
育
有
三
個
十
八
歲
以
下
之
子
女
的
家
庭
給
于
生
活

津
貼
，
一
般
家
庭
每
人
每
月
五
、
0
0
0

日
圓
，
低
收
入
家
庭
為
七
、
0
0
0

日
圓
，
其

經
費
來
源
是
家
長
被
雇
時
，
由
一
雇
主
(
百
分
之
七
十
〉
與
政
府
〈
百
分
之
三
十
)
共
同
負

擔
，
若
無
一
雇
主
，
全
由
政
府
負
擔
。

旦
大
阪
老
人
福
利
措
施
簡
介

仙
大
阪
府
所
轄
各
縣
市
阿
村
等
各
級
行
政
單
位
，
依
按
老
人
福
利
法
及
中
央
政
府

之
指
示
分
別
辦
理
老
人
福
利
事
業
。
由
於
日
本
的
老
年
人
口
逐
漸
增
加
，
致
使
老
人
福
利

措
施
為
因
晦
質
施
的
需
要
而
不
斷
地
擴
充
，
主
要
的
措
施
包
括
老
人
健
康
保
險
及
年
金
，

老
人
再
就
棠
，
老
人
品
質
麓
，
老
人
在
宅
服
務
及
老
人
進
修
等
六
項
。
同
時
依
按
各
項
福
利

措
施
的
特
性
，
分
別
扭
供
本
同
年
齡
層
的
老
人
。
例
如
大
阪
老
年
人
力
銀
行
，
是
五
十
歲

以
上
的
老
人
。
而
老
人
免
費
醫
療
，
則
提
高
為
七
十
歲
以
上
的
老
人
。

倒
在
保
障
老
人
就
業
機
會
芳
面
，
大
阪
業
已
成
立
「
人
才
中
心
」
，
對
於
六
十
五

歲
以
上
退
休
人
員
介
紹
短
期
簡
易
工
作
，
例
如
民
宅
傢
俱
修
理
、
樹
木
修
剪
等
。
其
主
要

目
的
是
使
老
人
以
工
作
獲
取
工
資
，
保
障
所
得
，
同
時
使
老
人
繼
韻
參
與
社
會
活
動
。

附
在
提
供
老
人
居
住
環
揖
芳
面
，
大
阪
府
朝
二
個
方
向
來
提
供
居
住
服
務
，
其
一

是
設
計
一
般
家
庭
用
之
國
宅
及
有
老
人
向
往
的
家
庭
專
用
國
宅
，
鼓
勵
三
代
同
堂
，
其
二

是
修
改
國
宅
法
令
，
使
單
身
老
人
申
請
國
民
住
宅
，
惜
未
能
實
地
參
觀
此
種
以
家
庭
取
向

的
老
人
服
務
的
質
際
情
況
。

川
附
在
老
人
養
護
芳
面
，
大
阪
府
地
區
有
特
別
養
護
老
人
之
家
，
及
養
護
老
人
之
家

二
大
類
。
前
項
老
人
之
家
是
為
不
能
行
動
且
子
女
無
力
養
護
的
老
人
施
以
養
護
服
務
。
由

於
此
類
老
人
的
需
求
逐
漸
增
加
，
大
版
業
已
訂
定
五
年
計
畫
，
廣
泛
設
置
。
至
於
一
般
養

護
老
人
之
家
有
半
自
費
，
全
自
費
及
免
費
的
老
人
之
家
。
其
中
半
自
費
及
免
費
的
老
人
之

家
需
求
人
數
有
減
少
的
組
勢
，
而
全
自
費
則
有
增
加
的
趨
勢
。
這
是
老
人
的
年
金
及
其
他

所
得
增
加
，
同
時
專
供
老
人
使
用
之
住
宅
增
加
利
用
，
老
人
們
不
願
住
進
機
關
式
老
人
之

家
的
緣
故
。間自

費
老
人
之
家
的
發
展
方
向
應
擴
及
中
產
階
級
使
其
自
行
負
擔
費
用
，
以
適
應

實
際
需
要
。
其
主
要
的
原
因
有
二
:
@
有
更
多
的
老
人
不
願
離
開
自
己
的
社
區
，
@
由
政

府
及
民
間
設
立
的
老
人
之
家
的
經
費
，
已
極
不
是
日
本
的
經
濟
所
能
負
擔
。

關
老
人
在
宅
服
務
方
面
，
主
要
的
措
施
有
四

•• 

@
老
人
服
務
員
的
派
遣
，
其
經
費

由
中
央
、
省
市
及
鄉
鎮
各
分
擔
三
分
之
一
@
居
家
護
理
，
@
日
間
養
護
(
含
復
健
、
理
髮

等
〉
減
輕
家
屬
負
擔
，
@
「
愛
的
一
聲
」
運
動
為
不
能
行
動
的
老
人
利
用
電
話
緊
急
申
請

服
務
，
亦
可
由
鄰
人
代
為
申
請
。

n
L
在
老
人
進
修
方
面
，
日
本
極
其
重
視
。
尤
其
現
階
級
的
老
人
在
年
輕
時
，
因
戰

爭
喪
失
許
多
學
習
機
會
，
所
以
老
人
們
進
修
慾
望
很
強
。
在
大
阪
設
有
老
人
綜
合
活
動
中

心
，
開
辦
「
老
人
大
學
」
課
程
，
申
請
者
極
為
踴
躍
。
按
稱
有
老
年
學
員
去
逝
時
要
求
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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麗
在
其
墓
碑
上
刻
上
老
人
大
學
學
生
等
紀
念
字
樣
者
。

&
在
增
進
老
人
社
會
地
位
芳
面
，
由
於
老
年
人
口
增
加
，
健
康
狀
況
亦
逐
漸
改
善

，
亟
需
鼓
勵
老
人
俱
樂
部
，
從
事
社
會
服
務
活
動
。

一
、
參
觀
兒
童
福
利
設
施

L
綜
合
性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|
愛
鄰
會

愛
鄰
會
設
於
東
京
市
區
，
屬
於
社
會
福
利
財
團
法
人
，
至
今
已
有
卅
一
年
歷
史
。

成
立
之
初
是
利
用
原
為
軍
像
營
房
的
現
址
，
安
置
戰
後
無
家
可
歸
的
民
眾
。
目
前
業
已
擴

充
規
模
，
擁
有
養
護
老
人
之
家
、
精
神
薄
弱
養
龍
之
家
、
保
育
所
、
診
療
所
、
母
子
之
家

、
保
有
俱
樂
部
等
十
個
設
施
，
安
置
(
服
務
)
量
達
六
七
一
人
，
職
員
達
一
四
二
人
，
有

關
工
作
人
員
均
需
經
國
家
考
試
及
格
者
芳
得
進
舟
。
值
得
一
提
的
是
，
如
老
人
之
家
設
有

專
業
營
養
士
及
調
理
員
，
提
供
最
適
合
的
餐
食
給
個
別
需
要
的
老
人
，
這
種
情
形
在
我
國

並
不
多
見
。

愛
鄰
會
的
財
務
除
按
年
接
受
政
府
大
量
補
助
外
，
並
組
有
後
援
會
募
捐
財
頓
，
雖

然
是
綜
合
性
的
福
利
機
構
，
但
是
各
個
部
門
均
顯
得
有
悔
不
紊
'
圍
內
花
木
扶
疏
給
于
人

強
烈
的
親
切
感
，
工
作
人
員
均
努
力
工
作
，
態
度
親
和
，
老
人
、
弦
章
、
智
障
者
見
到
我

們
前
去
參
觀
亦
均
顯
得
極
為
和
善
、
歡
迎
。
由
於
個
別
設
施
的
安
置
量
都
不
大
(
最
大
者

為
老
人
之
家
一
六
八
人
，
其
餘
均
少
於
一
O
O
人
)
，
所
以
不
會
顯
得
擁
擠
不
堪
，
室
內

佈
置
除
適
合
個
別
需
要
的
專
業
設
備
外
，
一
切
陳
設
都
有
強
烈
的
日
本
生
活
風
味
。
其
中

老
人
之
家
內
部
的
陳
設
處
處
均
顧
及
到
老
人
的
行
動
安
全
，
包
括
輕
便
手
推
車
、
走
道
扶

手
、
浴
室
扶
手
及
充
分
的
光
線
等
。

Z
青
少
年
教
養
機
構
|
誠
明
學
園

誠
明
學
園
位
於
東
京
市
遠
郊
的
青
梅
市
，
風
景
秀
麗
，
頗
富
田
園
情
趣
，
學
園
專

鬥
教
養
非
行
見
室
、
背
少
年
犯
及
處
犯
背
少
年
。
為
使
此
等
青
少
年
獲
得
專
門
教
養
，
特

依
接
見
童
福
利
法
由
東
京
都
政
府
設
置
，
圍
內
設
有
學
校
供
住
園
背
少
年
就
誼
，
以
使
在

教
養
中
亦
能
取
得
學
歷
。
學
圍
以
教
化
為
處
遇
方
法
，
增
進
其
社
會
適
應
力
、
沒
有
牆
高

數
仰
的
圍
牆
，
也
沒
有
警
衛
森
嚴
的
管
制
是
學
園
的
一
大
特
色
。
外
表
給
人
的
印
象
是
→

大
特
色
，
外
表
給
人
的
印
象
是
一
所
普
通
的
學
校
，
可
給
背
少
年
心
理
的
尊
嚴
，
並
充
分

與
社
區
交
流
。
此
類
青
少
年
的
入
園
係
由
各
地
的
兒
童
相
談
所
及
家
庭
法
庭
判
定
，
符
合

現
代
社
會
工
作
的
程
序
。

本
圓
的
另
一
特
色
是
指
導
芳
法
側
重
生
活
指
導
、
學
習
指
導
及
職
業
指
導
及
心
理

治
療
。
生
活
指
導
是
將
青
少
年
以
家
庭
式
兄
弟
姐
妹
方
式
編
組
一
起
生
活
，
並
設
有
男
女

指
導
員
共
同
生
活
。
學
習
指
導
除
7
激
發
學
習
情
趣
外
，
輔
導
取
得
學
歷
。
~
職
業
指
導
以

培
養
勤
勞
意
志
為
目
標
，
以
輔
以
退
園
後
之
職
業
與
生
活
指
導
，
在
心
理
治
療
方
面
則
聘

有
專
任
精
神
科
醫
師
協
助
治
療
。
通
常
一
青
少
年
通
過
入
園
審
查
會
議
後
一
年
，
再
經
過

學
園
評
鑑
會
議
核
定
後
即
可
離
園
就
業
或
就
學
。
入
園
學
生
採
收
費
制
，
按
家
庭
經
濟
狀

況
而
定
。
全
圓
的
幅
員
很
大
，
各
類
房
舍
散
佈
各
角
落
，
不
僅
無
侷
促
感
，
反
而
頗
富
田

園
情
趣
與
自
由
精
神
，
還
是
國
內
串
門
少
年
感
化
機
構
所
沒
有
的
。

a

失
依
兒
童
之
家
l

積
慶
園

一 113 一

京
都
是
日
本
古
都
，
克
滿
文
化
遺
跡
，
同
樣
的
，
積
慶
圍
在
京
都
亦
有
若
長
久
的

歷
史
傳
統
。
自
創
立
安
置
失
依
見
童
迄
今
已
有
卅
六
年
歷
史
。
聞
名
則
引
用
我
國
易
經
「

積
善
之
家
慶
有
餘
」
而
命
名
。
其
奉
行
信
條
為
「
信
念
、
禮
節
、
善
行
與
感
謝
」
'
難
怪

我
們
一
行
一
進
入
園
門
，
即
強
烈
感
受
其
祥
和
、
友
誼
及
寧
靜
的
氣
氛
。
全
園
設
施
有
二

，
其
一
是
有
幼
蹺
，
最
大
安
置
量
六
0
名
見
章
，
其
二
是
較
晚
設
立
的
有
嬰
所
，
容
量
二

0
名
。
目
前
安
置
的
對
象
，
以
父
母
個
人
生
活
有
問
題
之
子
女
為
主
，
計
有
育
幼
臨
五

0

人
，
育
闖
世
所
十
六
人
，
工
作
人
員
卻
達
到
四
一
人
。
本
圍
按
年
除
接
受
京
都
市
政
府
之
補

助
外
，
亦
由
後
援
會
給
子
財
務
支
援
及
其
他
服
務
性
工
作
的
協
助
。
本
園
教
養
芳
針
係
「

使
孩
童
順
利
返
回
家
庭
」
為
主
。
因
此
，
在
育
幼
臨
入
曉
見
童
係
由
各
地
相
談
所
判
定
，

並
給
子
父
母
再
教
育
，
配
合
整
個
家
庭
生
活
的
改
善
。
圍
內
設
施
整
齊
有
序
，
均
採
家
庭

式
編
組
，
平
常
授
以
工
藝
活
動
、
體
能
活
動
，
促
使
兒
童
充
滿
朝
氣
。
在
育
揖
所
芳
面
，

佈
置
寬
敞
的
遊
戲
空
間
，
讓
幼
見
充
分
活
動
。
工
作
人
員
親
切
有
驢
，
對
兒
童
充
分
表
露

高
度
的
愛
心
。



四

、
心
得
與
印
本

心M社
會
福
利
措
施
方
面

L

日
本
對
社
會
福
利
事
業
極
為
重
祖
，
可
從
其
各
項
福
利
法
規
之
健
全
，
及
各
級
政

府
對
各
項
福
利
工
作
均
有
專
責
單
位
承
辦
等
特
色
君
出
，
亦
即
社
會
福
利
行
政
業
務
頗
為

健
全
。么

為
配
合
日
本
中
央
政
府
與
地
芳
政
府
之
權
限
，
中
央
政
府
對
各
項
福
利
措
施
的
推

展
，
均
編
列
預
算
補
助
地
芳
辦
理
。

q
山
推
動
社
會
保
險
及
年
金
給
什
業
務
，
對
於
保
障
一
般
國
民
健
康
、
勞
動
者
及
老
人

、
強
障
、
母
子
家
庭
的
生
活
保
障
貢
獻
甚
大
。

也
對
於
老
人
、
聽
障
、
見
童
、
精
神
病
患
及
母
子
家
庭
等
福
利
措
施
的
訂
定
，
其
提

出
之
對
策
至
為
明
確
。
因
此
，
其
推
動
的
措
施
均
能
符
合
對
策
的
要
求
，
同
時
能
使
政
府

及
民
間
資
源
集
中
全
力
推
展
。
筒
言
之
，
日
本
的
社
會
福
利
行
政
是
有
計
畫
的
有
目
標
的

，
其
也
做
效
較
易
彰
顯
。

忠
民
間
社
團
或
熱
心
人
士
組
成
民
生
委
員
會
參
與
會
談
、
指
導
及
判
定
處
置
的
工
作

，
減
輕
政
府
的
負
擔
，
並
保
持
客
觀
及
專
業
性
。
惟
此
次
訪
問
，
未
能
實
地
瞭
解
各
地
「

相
談
所
」
的
作
業
狀
況
，
誠
屬
憾
事
。

已
以
社
會
保
臉
、
年
金
給
付
為
經
，
老
人
、
見
畫
、
殘
障
福
利
、
公
共
欽
助
及
醫
療

保
健
為
誨
，
構
成
日
本
的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，
頗
符
合
現
代
社
會
福
利
的
潮
流
。

月L

老
人
福
利
措
施
以
就
業
及
所
得
保
障
、
養
護
服
務
、
在
宅
服
務
、
健
康
保
險
、
年

金
給
付
及
生
活
進
修
為
對
策
，
俾
便
分
別
照
顧
無
依
老
人
、
體
弱
老
人
、
退
休
老
人
的
就

業
，
生
活
情
趣
、
所
得
保
障
、
社
會
關
係
及
健
康
診
療
，
適
應
各
類
老
人
生
活
的
需
要
，

是
值
得
學
習
與
讚
賞
之
處
。

a

各
類
老
人
福
利
措
施
的
服
務
對
象
，
沒
有
劃
一
的
年
齡
規
定
，
而
是
依
按
各
福
利

措
施
的
內
容
及
各
年
帥
居
「
老
人
」
的
需
求
而
定
的
。
例
如
「
老
人
人
才
銀
行
」
郎
自
五

十
歲
以
上
，
以
配
合
「
老
人
」
退
休
後
的
需
求
，
還
是
日
本
(
大
阪
)
老
人
福
利
措
施
的

特
色
，
值
得
參
酌
。
本
來
「
老
年
」
只
是
一
種
綜
合
性
「
概
念
」
'
質
在
無
法
以
「
年
齡

.
一
來
界
定
。
我
國
人
口
亦
有
逐
漸
老
化
的
趨
勢
，
未
來
的
「
老
年
人
口
」
在
質
與
量
上
都

會
不
同
於
現
在
的
「
老
年
人
口
」
，
如
何
有
計
畫
地
規
董
老
人
福
利
措
施
，
實
屬
當
務
之

急
。H

M對
參
觀
機
構
方
面

L

民
間
創
辦
的
社
會
福
利
財
團
法
人
福
利
機
構
，
按
年
獲
得
中
央
及
地
芳
政
府
的
經

費
補
助
，
使
此
等
民
聞
機
構
得
以
健
全
，
並
接
受
政
府
嚴
格
督
導
，
包
括
專
業
人
員
的
進

用
方
面
。
這
一
點
似
與
我
國
不
同
，
一
些
財
力
較
差
的
民
間
一
福
利
機
構
簡
直
無
法
提
供
正

當
的
服
務
，
就
是
有
嚴
格
的
考
評
，
也
是
無
法
起
色
。
因
此
，
財
物
狀
況
實
在
是
民
間
福

利
機
構
推
展
服
務
的
重
大
要
件
。

。
'，心機
構
之
組
織
編
制
受
到
法
令
嚴
格
限
制
，
進
用
的
專
業
人
員
必
須
受
過
相
當訓
練

甚
或
取
得
國
家
考
試
及
格
者
。

a

各
機
構
一
福
利
設
施
的
安
置
量
，
大
部
分
在
一
百
人
以
下
，
工
作
人
員
可
以
充
分
照

顧
，
機
構
的
房
舍
，
財
務
負
擔
及
應
務
管
理
亦
不
致
過
重
。
因
此
，
雖
屬
綜
合
性
安
置
機

構
卻
無
擁
擠
及
雜
亂
之
感
。

4
島
內
少
年
教
養
機
構
採
學
校
式
集
中
教
學
，
及
家
庭
編
組
方
式
進
行
處
遇
，
是
一
項

極
其
進
步
的
作
法
。
尤
其
對
於
不
適
於
親
生
家
庭
的
處
犯
少
年
或
犯
罪
者
，
可
以
獲
得
充

分
的
教
化
，
並
獲
得
自
尊
的
保
障
，
消
除
自
卑
與
社
會
標
籤
主
義
所
引
發
的
副
作
用
。

在

對
於
進
機
構
安
置
者
，
大
部
分
都
能
施
于
工
藝
訓
練
或
簡
易
工
作
，
尤
其
是
輕
度

智
能
不
足
青
少
年
主
要
以
訓
線
生
活
自
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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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、
反
右
與
建
議

甘
、
為
健
全
我
國
社
會
福
利
行
政
，
應
積
極
修
訂
或
充
實
有
關
法
規
，
各
級
政
府
如

能
組
成
社
會
福
利
法
規
整
理
修
訂
小
組
，
定
期
檢
討
各
相
關
法
規
者
更
佳
。
近
年
來
，
內

政
部
已
經
連
續
制
定
7

，
兒
童
福
利
法
、
老
人
福
利
法
、
殲
障
一
福
利
法
及
社
會
救
助
法
，

使
得
我
國
社
會
福
利
法
已
經
向
福
利
體
制
的
建
立
踏
出
一
大
步
。
雖
然
有
學
者
名
之
為
我

國
的
「
社
會
福
利
四
法
」
;
與
日
本
的
「
社
會
福
利
六
法」
相
媲
美
，
惟
因
此
等
四
法
係

屬
草
創
，
仍
然
有
諸
多
的
規
定
不
符
質
際
的
需
求
，
加
諸
地
芳
政
府
的
單
行
法
規
，
仍
然

不
移
完
備
。
因
此
，
我
國
社
會
福
利
法
制
上
面
仍
然
必
須
再
出
發
。
除
了
修
訂
木
鞋
合
理



的
法
條
之
外
，
內
政
部
應
再
增
訂
各
類
公
私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的
設
立
(
施
〉
標
準
，
而
地

中
刀
政
府
則
應
訂
定
審
查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立
案
的
相
關
程
序
，
業
務
考
按
督
導
標
準
以
及
執

行
中
央
法
令
所
需
的
各
項
單
行
法
說
。

口
、
應
注
意
各
級
政
府
的
經
費
預
算
分
配
問
題
，
尤
其
是
中
央
或
省
交
辦
(
或
規
定

)
專
項
，
除
依
現
行
的
「
財
政
收
支
劃
分
法
」
之
有
關
規
定
外
，
應
按
計
畫
年
度
固
定
給

予
比
例
補
助
，
避
免
社
會
福
利
基
金
較
少
的
縣
市
，
無
法
積
極
配
合
而
影
響
施
政
績
效
。

同
時
建
議
省
市
政
府
在
編
列
社
會
福
利
基A
R預
算
時
，
應
注
意
到
二
項
原
則
。
其
一
是
計

畫
取
向
，
即
各
項
預
算
的
開
支
，
應
先
送
審
計
畫
綱
要
，
按
計
畫
之
先
後
順
序
，
並
檢
討

計
聾
的
需
求
及
可
行
性
後
再
行
按
列
預
算
。
其
二
是
績
效
取
向
，
即
預
算
執
行
中
宜
選
取

教
項
計
畫
進
行
評
鑑
工
作
，
俾
使
瞭
解
計
畫
推
動
與
預
算
配
合
之
情
形
，
並
防
止
預
算
無

謂
的
浪
費
。

開
、
社
會
福
利
事
業
快
速
發
展
，
難
免
增
加
政
府
財
務
負
擔
，
惟
我
國
的
社
會
福
利

事
樂
，
正
屬
急
起
發
展
的
轉
型
階
段
，
是
否
會
給
政
府
財
務
收
支
帶
來
影
響
，
應
有
客
觀

與
周
詳
的
評
估
，
而
不
能
一
味
引
用
井
斷
的
資
料
或
直
覺
的
感
覺
來
判
斷
，
而
影
響
社
會

福
利
的
發
展
。
同
時
，
應
有
計
畫
地
結
合
民
間
的
社
會
服
務
或
慈
善
財
諒
。
一
者
，
可
以

接
合
政
府
的
財
政
負
擔
，
二
者
，
可
發
揮
我
國
傳
統
的
博
愛
精
神
。

的
、
為
順
應
當
前
社
會
的
變
遷
，
建
議
政
府
明
確
地
建
立
我
國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的
基

本
策
略
與
內
涵
。
呼
籲
民
間
熱
心
人
士
或
團
體
相
五
配
合
。
由
於
民
間
參
與
社
會
福
利
事

業
的
行
動
並
不
低
，
臺
灣
大
學
蔡
政
文
教
授
的
「
變
遷
中
臺
灣
地
區
的
基
金
會
」
研
究
報

告
中
，
即
指
出
•• 

「
以
臺
闊
地
區
現
有
的
社
會
經
濟
結
構
，
基
金
會
有
其
存
在
的
必
要
。

」
惟
對
我
國
現
行
的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與
民
間
社
會
福
利
觀
念
的
配
合
，
尤
應
進
一
步
探
討

。

開
刻
重
新
檢
討
當
前
各
級
政
府
社
會
福
利
行
政
業
務
量
及
人
員
配
置
的
問
題
，
嚴
格

選
用
專
業
行
政
人
員
，
並
適
當
調
整
編
制
，
以
適
應
未
來
的
需
要
。
對
於
不
屬
於
社
會
行

政
的
業
務
，
宜
加
撿
討
改
隸
其
他
相
關
機
構
。
例
如
少
年
犯
的
處
遇
改
隸
法
務
部
，

榮
民

業
務
改
隸
行
政
民
國
軍
退
除
役
官
兵
輔
導
委
員
會
等
，
均
使
省
、
市
政
府
龐
雜
的
社
會
行

政
業
務
，
獲
得
適
當
的
改
善
。
至
於
屬
於
地
方
自
治
民
俗
業
務
的
積
葬
管
理
業
務
，
至
今

在
箱
、
市
政
府
仍
隸
屬
於
社
政
單
位
，
實
有
改
隸
有
關
部
門
的
需
要
。

付
、
對
於
民
間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應
考
慮
予
以
財
務
上
的
贊
助
，
並
給
予
嚴
格
的
考
核

監
督
。
考
核
監
督
與
財
務
上
的
獎
勵
及
補
助
，
通
常
可
獲
致
相
輔
相
承
的
效
果
。
現
然
政

府
鼓
勵
民
間
設
立
各
類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，
為
健
全
其
功
能
，
政
府
宜
針
對
其
經
費
來
源
、

會
計
制
度
、
人
員
進
用
條
件
及
編
制
、
及
相
關
設
施
標
準
訂
定
具
體
的
規
定
，
嚴
格
審
查

設
立
申
請
，
及
設
立
後
業
務
評
鑑
。
對
於
相
當
績
效
的
機
構
，
應
予
相
當
員
額
的
財
務
補

助
、
並
表
揚
工
作
人
員
以
資
鼓
勵
。
內
政
部
連
續
三
次
的
社
會
救
助
機
構
的
評
鑑
'
對
於

增
進
機
構
的
功
能
，
已
有
相
當
的
助
益
。
椎
各
級
地
方
政
府
的
平
時
督
導
亦
應
加
強
執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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帥
、
建
議
各
級
政
府
或
民
間
社
團
積
極
推
動
老
人
生
活
進
修
叭
老
人
再
就
棠
，
老
人

在
宅
服
務
(
含
居
家
護
理
)
，
以
因
應
未
來
人
口
老
化
的
需
求
。
高
雄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與

女
青
年
會
，
在
七
十
一
年
十
月
開
創
「
長
直
同
學
苑
」
'
供
老
人
們
生
活
進
修
，
獲
得
老
人

們
的
歡
迎
及
各
界
的
讚
許
，
已
為
我
國
辦
理
老
人
進
修
奠
定
基
礎
，
我
們
盼
望
有
更
多
的

民
間
機
構
，
能
在
政
府
的
指
導
下
，
成
立
更
多
的
老
人
進
修
班
次
。
此
外
，
高
雄
市
警
設

老
人
活
動
中
心
，
定
期
舉
辦
老
人
運
動
會
、
園
遊
會
，
成
立
敬
老
服
務
專
線
、
長
育
學
術

研
究
吐
，
都
激
起
社
會
廣
大
的
回
響
。

的
、
建
議
公
私
立
育
幼
機
構
研
究
開
辦
「
母
子
家
庭
」
福
刺
措
施
的
可
行
性
，
藉
以

保
護
因
父
觀
(
丈
夫
)
死
亡
、
離
婚
等
母
子
生
活
。
其
主
要
策
略
是
提
供
姐
期
的
住
宿
，

輔
導
母
親
就
棠
，
並
保
育
其
子
女
，
以
便
母
子
生
活
獨
立
，
健
全
家
庭
。
最
近
，
高
雄
市

紅
十
字
育
幼
中
心
曰
計
畫
開
辦
「
諮
暉
園
」
母
子
家
陪
計
聾
，
將
為
未
來
婦
女
及
兒
童
福

利
填
上
一
頁
佳
話
。




